
《电力作业现场智能化安全管控系统 第 4 部分：数据管理及分析技

术规范》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草案、调研）阶段：2024 年 3 月开始，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牵头各单位成立标准编写组，讨论确定了标准的主要内容及具体的分工工作，

同时进行调研分析，收集资料，准备立项审查答辩；

2 主要参加单位和起草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福建亿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共同

负责起草

标准立项阶段：2024 年 5 月-7月，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组织

了第一次标准的专家立项函审，标准编写组按专家函审意见完成修改，经中国电

工技术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专家组审议，批准《电力作业现场智能化安全管控系

统_第 4部分：数据管理及分析技术规范》标准立项。

。

主要成员：李强、庄莉、王罡、陈铭、王秋琳、严士华、邬群勇、陈伯建、

梁懿、黄长协、汪小钦、邵海明、李蒙蒙、赵楷、李炳森、黄建业、吕君玉、伍

臣周、王从、刘茂凯、陈瑞洪、林晨翔、林福飞、吴尔燮、漆启华、张财强、林

爽、刘杰、余世煌、熊嘉丽、蔡欣溢、施国忠、叶文良。

所做的工作：标准编写组分析了电力作业现场智能化安全管控系统的数据管

理流程，收集了电力作业现场智能化安全管控系统相关文档，结合电力作业现场

智能化安全管控系统分析技术的业务需求，确定了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由国网信

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完成标准初稿编制，其他参与单位配合并负责收集

相关资料、提出建议并参与部分内容编写。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文件根据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的编写原则制定，定位为团体标准，是对国家标准的补充，与相关



技术领域的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及相关标准保持一致。

本标准遵循科学性、先进性、经济性，坚持实事求是，明确了电力作业现场

智能化安全管控系统是构建云边端协同的作业现场与远端管控相结合的高效智

能协同安全管控技术体系，解决了电力作业现场数量多、作业人员多、专业配合

多，各类安全风险和事故隐患交织叠加，安全管控难度大等问题。该系统规范了

通过信息系统平台和智能安全终端实施远程监控和现场管控的模式，适应“作业、

风险”两多趋势下安管要求，提升电力现场作业安全管控水平。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正文包括十三章。第一章是本标准的适用范围。第二章是规范性引用

文件。第三章是术语和定义。第四章是缩略语。

第五章是本标准的总体要求，介绍了电力作业现场智能化安全管控系统的数

据总体架构和数据管理架构要求。

第六章是本标准的数据管理原则，介绍了电力作业现场智能化安全管控系统

应遵循但不限于数据完整性、数据保密性、数据可用性和数据可追溯性的数据管

理原则。

第七章是本标准的数据采集接入，介绍了电力作业现场智能化安全管控系统

的智能服务数据接入、现场管控终端数据接入、现场智能终端数据采集等数据接

入要求。

第八章是本标准的数据处理融合，介绍了电力作业现场智能化安全管控系统

的智能服务数据处理和现场管控终端数据处理要求。

第九章是本标准的数据组织存储，介绍了云端数据应存储在管理信息内网中，

可以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可靠性、集中管理和符合行业规范等要求。

第十章是本标准的数据挖掘应用，介绍了电力作业现场智能化安全管控系统

的数据场景支撑和数据可视化的要求。

第十一章是本标准的数据归档共享，介绍了电力作业现场智能化安全管控系

统的样本数据共享和AI模型共享的要求。

第十二章是本标准的数据销毁，介绍了电力作业现场智能化安全管控系统的

数据销毁，介绍了数据备份恢复要求，对现场作业视频、违章图像等业务数据，

以及云侧智能服务、边侧现场管控终端系统运行日志管理功能。

第十三章是本标准的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介绍了电力作业现场智能化安全

管控系统的云边端数据传输安全保护和智能服务数据防护要求。



3、主要技术差异

无。

4、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项目主要解决电力作业现场智能化安全管控系统缺少标准化数据总体架

构和缺少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框架两个主要问题：

1）缺少标准化数据总体架构：电力作业现场智能化安全管控系统采用云边

端协同应用，由云侧智能服务、边侧现场管控终端和端侧现场智能终端三个子系

统组成，每个子系统涉及到与外部系统数据交互及子系统之间的数据交互，不同

系统之间数据交互的格式、结构及传输协议可能不同，这导致电力作业现场智能

化安全管控系统面对多源异构数据集成交互时出现数据接口类型多样、交互复杂

等问题。通过设计标准化数据总体架构，明确电力作业现场智能化安全管控系统

数据交互类型、交互边界，进而提升系统的易用性和可扩展性。

2）缺少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框架：电力作业现场智能化安全管控系统涉及

云边端三个子系统，数据多源异构、类型繁杂多样、存储形式各异，导致数据难

以管理和共享。通过制定全生命周期数据管理框架，对系统数据进行分类分层，

按照一定的数据管理原则和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开展数据的采集接入、处理融合、

组织存储、挖掘应用、归档共享、数据销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提升电力作业现

场智能化安全管控系统数据管理效率和数据应用价值。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是通用技术规范，规定了电力作业现场智能化安全管控系统中数据管

理及分析技术规范相关技术要求，包括数据管理原则、数据采集接入、数据处理

融合等电力作业现场智能化安全管控系统中数据管理内容，拟选定第三方单位对

本标准涉及的技术要素进行独立检验。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电力作业安全关系国家能源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当前，我国能源电力处于

快速发展阶段，电网建设、运维等日均高风险作业超5000次，现场作业点多面广；

输变电、基建施工等作业受极端天气气候、恶劣地理环境影响，工况复杂；作业

人员专业水平参差不齐，触电、高坠等各类风险隐患多，安全管理复杂。传统“人

防”为主，“视频监控”为辅的安管模式，已无法满足反违章“零容忍”、人身“零

死亡”的安全管控要求，亟需创新构建作业现场与远端管控相结合的高效智能协

同安全管控技术体系，提升现场作业安全管控水平。

电力作业现场智能化安全管控系统，创新应用新技术、新装备，变革传统作

业安全管控模式，采用“云、边、端”协同的应用架构，实现了现场作业违章风

险就地实时识别、告警与云端和现场协同管控，保障了现场作业安全，推进电力

现场作业安全管控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前期与形成了《电力作业现场智

能化安全管控系统》系列团体标准体系，含《第 1 部分：总则》、《第 2 部分：

现场管控终端技术规范》、《第 3 部分：智能服务技术规范》3部分，明确了电力

作业现场智能化安全管控系统的总体要求、功能要求、安全防护要求，以及智能

服务、现场管控终端功能与技术规范，有效指导了系统的设计、开发、检验、应

用。然而，随着电力现场作业安全管控智能化的逐步推进，电力输电、变电、配

电及基建等专业施工作业安全智能管控需求不断增长，电力作业现场智能化安全

管控系统将与更多第三方系统集成，系统之间的数据交互、流程将变得更加复杂。

有必要制定统一电力作业现场智能化安全管控系统数据总体架构和管理框架，以

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满足不断新增的业务需求和更加复杂的数据交互要求，

提升系统的灵活性、实用性和可扩展性。

通过在《电力作业现场智能化安全管控系统》系列团体标准体系中新增《第

4 部分：数据管理与分析技术规范》，进一步完善电力作业现场安全管控标准体

系。同时，通过规定电力作业现场智能化安全管控系统的数据采集接入、数据处

理融合、数据组织存储、数据挖掘应用、数据归档共享、数据销毁、数据安全和

隐私保护要求，指导电力作业现场智能安全管控系统数据架构总体设计，以及云

侧智能服务、边侧现场管控终端、端侧现场智能终端的数据管理及应用。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未检索到国际同类标准。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

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相关技术领域的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保持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征集了专家意见，所有意见均按照标准编制程序进行了

是否采纳，不存在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7天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